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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被保荐公司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苏银行”、“发行人”或“上

市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 1 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银国际证券”） 

保荐代表人姓名：刘国强 
联系方式：021-2032 8921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  为 
联系方式：010-6622 9235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110 号 7 层 

联席保荐机构 2 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代表人姓名：陈  石 
联系方式：010-5683 9300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丰铭大厦 A 座 6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孙泽夏 
联系方式：021-6849 8529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栋 22 层 

一、 保荐及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181 号）核准，江苏银行已于 2016 年 7 月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实际共发行 1,154,450,000 股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238,401,5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09,246,6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129,154,900.00 元。截至 2016 年 7 月 26 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

上述款项。2016 年 7 月 2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16]第 310687 号”《验资报告》，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本次公开发行 1,154,450,000 股普通股已于 2016 年 8

月 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

充发行人资本。 

中银国际证券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2017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与中银国际证券和华泰联合证券签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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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之保荐协议》，聘请中银国际证券及华泰联合证券担任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项目联席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银国际

证券和华泰联合证券共同承接，持续督导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2016 年持续督导工作具体情况 

2016 年度，中银国际证券和华泰联合证券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原则，通

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具体情况如下： 

（一）联席保荐机构于持续督导期间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

计划 

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根据江苏银行的实际情况及工作进度制

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明确双方在持

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已与江苏银行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

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在本次

报告期内，协议相关方没有对协议内容做出

过修改，亦未提前终止协议。 

3、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与江苏银行保持密切的日常沟通、定期回

访，针对持续督导事项专门进行了尽职调

查，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现场核查。 

4、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江苏银行未发

生须按有关规定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

事项。 

5、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

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江苏银行及相

关当事人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且相关当事人不存在违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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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6、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

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江苏银行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行为，且江苏银行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背承诺的情况。 

7、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规范等。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江苏银行已建

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

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

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江苏银行已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符

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可以保

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银行已建立健全了信息披露制度，保荐

机构已按规定审阅细细披露文件及其他相

关文件，详见“（二）联席保荐机构对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10、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

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

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已事先审阅相关文件并及时补充更正，详见

“（二）联席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审阅的情况”。 

11、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

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

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

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

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已及时审阅相关文件并及时予以更正补充，

详见“（二）联席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审阅的情况”。 

12、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江苏银行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该等情况。

江苏银行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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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13、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保荐人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江苏银行无违背承诺情况；江苏银行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14、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保荐人应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

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江苏银行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披露的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15、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市

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

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

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江苏银行未发

生该等情况。 

16、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

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

量。 

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

了现场检查的工作要求，同时联席保荐机构

的保荐代表人已于 2017 年 3 月 6 日-2017 年

3 月 8 日进行了现场检查。 

17、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

现场检查：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江苏银行未发

生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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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完成或督导情况 

（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

降 50%以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18、督导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使用情况。 根据法规要求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协议的

约定取得和检查募集资金专户资料。2016

年度，发行人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

资金实施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求。 

（二）联席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等规定，联席保荐机构对江苏银行自 2016 年 8 月 2 日起至本报

告签署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及时审

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主要审查方面

包括： 

1、审阅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是否合法合规； 

2、审阅公告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确保披露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审查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4、审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出席人员资格是否符合规定，提案与

表决程序是否符合公司章程； 

5、审查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约定，决策程序是否

合法合规。 

江苏银行于 2016 年 8 月 2 日起至本报告签署日的信息披露文件如下： 



6 
 

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1 2016.08.01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暨 2016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2 2016.08.01 公司章程 

3 2016.08.05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4 2016.08.06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5 2016.08.06 
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有关事项的问询

函》的回函 

6 2016.08.22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7 2016.08.22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8 2016.08.27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9 2016.08.31 关于聘请 201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10 2016.08.31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1 2016.08.31 监事会决议公告 

12 2016.08.31 董事会决议公告 

13 2016.08.3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变动本行股份管理办法 

14 2016.08.31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15 2016.08.31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法 

16 2016.08.31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办法 

17 2016.08.31 关联交易公告 

18 2016.09.12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估值管理办法 

19 2016.09.12 董事会决议公告 

20 2016.09.12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1 2016.09.12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22 2016.09.29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3 2016.09.29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4 2016.10.10 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获得核准的公告 

25 2016.10.15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获得核准的公告 

26 2016.10.31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 

27 2016.11.02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28 2016.11.02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版） 

29 2016.11.02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补充更正的公告 

30 2016.11.08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得核准的公告 

31 2016.11.30 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 

32 2016.11.30 董事会决议公告 

33 2016.11.30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34 2016.11.30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35 2016.11.30 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36 2016.11.30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6 年修订） 

37 2016.11.30 公司章程（2016 年修订） 

38 2016.11.30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专项意见 

39 2016.11.30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的公告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7/%7b4946F2F7-943E-410C-860E-3CB777007EE1%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7/%7b3E51AC57-8305-4429-AFA6-4B74DA4325E0%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8/%7b6147E1C2-82B7-4A7E-B5AC-FAB59F00F926%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7/%7b820B0AC9-BF06-42DE-95BB-E3A276B89E63%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8/%7b6147E1C2-82B7-4A7E-B5AC-FAB59F00F926%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8/%7b6147E1C2-82B7-4A7E-B5AC-FAB59F00F926%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7/%7b64F102F2-B342-4319-B791-AF6399D764B4%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8/%7b6E04E340-6662-4D60-B2C4-3FF6DEDF9818%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8/%7b6363BBBC-4F33-4452-9B8F-A685EAD8A95E%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7/%7bDCA2F099-8CFE-4897-9BF5-EA4C4C9F3A54%7d.pdf')
javascript:openFile('http://snap.windin.com/bulletin//bulletin/2016/0427/%7bFD6D6D79-0653-4FCB-B841-F69716266CC1%7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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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40 2016.11.30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41 2016.11.30 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 

42 2016.11.30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43 2016.11.30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 

44 2016.11.30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 

45 2016.12.19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46 2016.12.19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47 2016.12.27 董事会决议公告 

48 2016.12.27 关于南京分行获准筹建的公告 

49 2016.12.31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的公告 

50 2017.01.18 关于南京分行开业的公告 

51 2017.01.19 2016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52 2017.01.20 关于增加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53 2017.01.20 
关于优先股发行方案及公司章程修订获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的

公告 

54 2017.02.10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电话的公告 

55 2017.02.10 董事会决议公告 

56 2017.02.15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57 2017.02.25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58 2017.03.20 董事会决议公告 

59 2017.03.20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2017 年修订) 

60 2017.03.20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部分关联方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前认可

函 

61 2017.03.20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62 2017.03.20 监事会决议公告 

63 2017.03.20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 

64 2017.03.20 关于 2017 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65 2017.03.20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66 2017.03.20 董事会决议公告 

67 2017.03.20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68 2017.03.20 关于举办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69 2017.03.20 2016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70 2017.03.20 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1 2017.03.20 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72 2017.03.20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73 2017.03.20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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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74 2017.03.20 
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它关联资

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75 2017.03.20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苏银行 2016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用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76 2017.03.20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77 2017.03.20 2016 年年度报告 

78 2017.03.20 2016 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79 2017.03.20 2016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联席保荐机构认为，江苏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能够遵循相关法律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

充分的知情权，提高公司的透明度。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事项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江苏银行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则规定的应该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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